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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世修志，是我国历史的优良传统，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

一个重要部分。今天，我们运用新观点，新方法，新资料，编写社会

主义新方志，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我们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，服务当代。有益后

世的千秋大业．

从1988年11月开始，零陵遗区中级人民法院即着手酝酿编

纂零陵地区法院专志．1989年5月，零陵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成立

。零陵地区法院志编纂委员会”，下设办公室，确定专职编写人员，

开始法院志的编写工作。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支持，编修人员的积极

努力，时近五年。四易其稿，于1993年5月写出了送评稿．志稿经

法院自审，地志办专职人员复审后，再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、零

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审查、修改，最后由地区地方

志编委会审稿领导小组审定批准．值此‘零陵地区志·法院志跗
梓出版之际，我代表零陵地区中级人民法院，向为‘零陵地区志·

法院志》的编纂和出版付出心血的领导、专家以及编纂人员，致以

崇高的敬意和谢忱．

‘零陵地区志·法院志’是零陵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司法审判

专志．我认为，本志具有以下特点：

一是记述真实。基本上做到了寓观点于史实之中，无论哪个朝

代或历史时期，司法审判的兴衰起伏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

以秉笔直书，“让资料说话”．

二是内容全面．‘零陵地区志·法院志》横分门类，竖写历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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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分为概述，大事记和机构、队伍、各类审判、案件复查、案件执

行、管理、附录等9章，并附有图表及各类案例，约二十余万字．·比

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零陵地区司法审判发展变化的历史真实面

貌．

三是重点突出．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，它的工作重点是审理

案件．‘零陵地区志·法院志》把审判工作作为全志的重点，而审判

工作中又突出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，从而使读者能够从中了解到

人民法院在“打击敌人，保护人民，惩治犯罪，服务四化”中的重要

地位和作用．‘零陵地区志·法院志》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实

际，比较全面详尽地记载了审判工作的主要任务、法律依据和开展

了一些什么审判活动以及所取得的成效。这样，既符合法院工作实

际，又条分缕析，一目了然．总之，‘零陵地区志?法院志》为我们借

鉴历史，依法治国，提供丁比较详细的史料，是最近一百多年来第

一部全面反映零陵地区司法审判历史和现状的地方性专志。因此，

凡是在零砬地区工作过的同志，或正在工作的同志，特别是各级领

导和战斗在政法战线的同志，都值得一读。

但是，由于我们的编纂水平有限，加之史料难全，‘零陵地区志

·法院志》是否能发挥其应有功能，有待在实践中检验．至于讹错

之处，难以避免，当请同行、专家们赐教，指正。

以上所写，不成体例，权当为序．

贺梅楚

一九九三年六月八日



编辑说明

编辑说明

、

一、《零陵地区志·法院志)，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

思想为指针，以<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。

坚持“四项基本原则”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更

唯物论的赢理，专门记述零陵地区各级法院(司法机关)各个历史

时期工作实况，井对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巨大成就作了

重点记述．

二、法院专业志，本着详今略古，继承历史，反映现实，服务“四

化”，有益后世的原则，以体现时代特点和法院审判特色。

三、本志断限，一般上至1828年(清道光十二年)，下至1992

年． ．

、

四、以图、志、表、录、记等几种表述形式，构成章、节、目框架。

五、历史纪年，按当时通用的习惯称谓，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

份．正文一律用汉字，数字用阿拉伯字．
’

六、各个时期的审判机构，按一般习惯称谓，未另加政治性定

语．

七、本志设有概述、太事记．并冠以全志之首，以起提纲要领作

用，使读者开卷了然。志末设有附录，以补正文不足。

八，本志编纂，以类系事，横排类目，纵写史实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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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以前，司法从属行政，从中央到地方司法均由行政长官兼

理，使丽法和行政台一． · ；

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，封建制度逐渐解体，中国沦为半殖民

地半封建社会。清朝统治者内外交困，被迫于光绪三十二年

(1906)改革官制，变法修律，改刑部为法部，主管全国司法行政，改

大理寺为大理院，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I设立地方各级审判厅，开

始与行政机构分体，独立审判民刑案件。但零陵地区的司法审判机

构，仍沿袭封建法制中行政与司法合一的旧制。当时在永州府内设

知府衙门，各县设知县衙门，一切民刑案件的审判权归知府、知县

职掌，无专门的审判机关．清末时期的司法审判，以维护封建统治

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，实行重刑轻民，。威刑滥用，荼毒生灵”．依照

‘大清律例》和‘大清新刑律'，对于谋反(内乱)、大逆、窃盗等作为

重点惩治对象，处以酷刑．在死刑中，分斩绞立决和斩绞监候，杀头

之后，还要将头颅悬挂示众；对凌迟处死者，以零刀碎剐使之慢慢

致死，若在处死前病亡，仍需戳尸。对判处重刑者，不仅本人凌迟处

死，还要株连家属亲邻．但对其他犯罪包括杀人案在内的重大案

犯，则持马虎、纵容的态度，仅凭审判者的意志，或重处或纵容．在

审理案件时，积弊甚深，各级衙门实行坐堂问案制，依诉状和供词

定案，不作调查研究。为获取口供，刑讯逼供，主观臆断，罪从供定t

贪赃枉法，仗势欺压穷苦百姓．任意宰割殃及无辜．光绪三十四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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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08)，零陵知县苏兆奎、试用知县周树杰发现反清组织“风云山

会堂”中军管事龙里卿“在境潜逃，图谋超事”，便告知永州知府，并

会同巡防队缉拿龙里卿后，实行严刑拷讯，龙供出会堂首领杨元德

在广西灌阳等情后，即以“谋反．”罪，先行就地正法。尔后，又将杨元

德及其会友唐喜狗，一起残酷杀害。

中华民国成立初，仍沿袭清末改革后的司法审判制度。永州府

开始设地方审判厅，后改为地方法院。各县先后建立初级审判厅、

县知事幕理司法、县司法处等审判机构。民国23年(1934)后，零

陵、祁阳、道县先后建立了地方法院。

民国时期，区境司法审判机关，依照北洋政府颁布的《戒严

法》、《惩治盗匪法》；国民政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制定的《反革

命治罪条例》、《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》；民国16年(1927)国民政

府发布的《惩治盗匪暂行条例》、《暂行反革命治罪法)、t危害民国

紧急治罪法'、‘十杀令》和先后制定的“六法全书”等法律、法令，进

行审判活动。这些法律、法令，除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颁布实施的

法律、法令，属于维护民主革命秩序的外，其余都以“苛”(北洋政府

时期，只要反对复辟，阻碍恢复封建政治的人士，都横遭杀害)、

“滥”(凭所颁布的法令，府、县和驻军可以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)、

“残”(对处死者要悬头示众，杀了。土匪”还要杀“匪属”)等手段压．

制民众反抗和镇压人民革命。民国6年(1917)6月20日，距零陵

县城五里外的沙坪里附近百余名煤矿工人集会，县知事孟应奚闻

讯派军队以“土匪”罪名进行追杀，抓获15名．全都予以处死。

当时，国民政府提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口号，矛头直指中

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人士，除实施法律审判外，还实行军事镇压和

特务机关插手司法审判。根据反动统治者的需要，撇开司法、检察

机关，另设法庭，采取灭绝人性的酷刑，不履行任何手续，随意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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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、搜查、绑架、拷打、拘捕和暗杀共产党人及其他爱国志士．

民国15年(1926)，在国民政府实行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

大政策的推动下，零陵地区的零陵、祁阳、新田、蓝山等县，于民国

16年(192"／)初，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农民运动兴起，广大

农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．这些县以农民协会为主，建立起“审判土

豪劣绅特别法庭”，运用革命手段，突出打击了一批土豪劣绅及反

动人物。特别法庭建立不久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，农会被

迫解散，特别法庭也停止了活动。同年5月26日，零陵驻军团长王

德光叛变革命，在永州城内制造了“宥日事变”，出动军警大肆捕杀

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县有100余名共产党员、

农运骨干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。民国17年(1928)南京政府公布了

大量特别刑事法令，于地方法院设特别庭，专审“勘乱时期危害国

家紧急治罪条例”的案件。特别审判庭由审判长与审判员合议进行

作出的裁判不容上诉与抗告，完全剥夺了被迫害的共产党人与其

他革命人士的上诉与申辩权利。同时，还开展“清多”，大肆镇压革

命运动．。

民国18年(1929)，零陵县有5名共产党员被杀害，5人被判

刑，0人被驱逐出境，先后被通缉的84人。民国25年(1936)该县

。失志军人”艾上杰、吕和军等7人秘密组织抗日救国军，零陵县政

府竟以。内乱4罪解送零陵地方法院予以惩办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南

京国民政府发动全面内战，零陵地方法院把主要精力放在审理特

种刑事案件上．民国38年(1949)，零陵地方法院审结的在监案犯

82人中，就有特种刑事案犯50人，占在监人数的61％．其监房人

员暴满，条件极差。正如该县长向第七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欧冠所呈

报告载t。⋯⋯即云监房。是以狱中多有人满之患，而监狱无改善之

术，囚粮有缺乏之时，医药无接济之方，际兹炎夏、牢疫风行，死亡
，

相继⋯⋯”． ．一

民国时期的审判，虽推行公开审判、陪审、辩护、回避、上诉、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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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等制度。但在审判实践中，却实行司法专横：罪行擅断、秘密审判‘

和“官无悔判”的原则。上一个审级对下一个审级的判决，很少进行

复核调查和作实事求是的更改。如遇案件繁多时，则痞棍包揽，歇

户操纵，胥吏弄弊，警丁敲索。同时，在诉讼程序上，又设置层层障

碍，诉讼程序繁杂。在第一审程序中有通常诉讼程序和简易诉讼程

序，在上诉程序中有第二审程序和第三审程序，又有抗告程序，而

每一种程序中又有特种规定。其程序的繁杂，严格限制被害人的自

诉权利。致使一般劳苦大众告状无门，有冤难伸，而对于法官和律

师则可上下得手，狼狈为奸。

(三)

1949年10月，零陵解放以后，随着地、县人民政权的建立，开

始在地、县机关建立司法科，行使审判职权．随后于地区建立专区

分院，各县建立人民法庭，主要审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

的政治案件。1950年7～8月，各县先后正式建立人民法院。从此，

零陵地区结束了长期实行行政司法混合制的历史，建立起全新的

人民司法审判制度。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掌握和运用

审判大权，保护人民，打击敌人，惩治犯罪，建设新零陵．40多年

来，零陵地区司法审判事业，经历了一个起伏曲折的发展过程．

1949年10月，零陵地区解放后，地、县政权机关分别接管了

旧司法机构，废除了旧的司法制度．并根据1949年9月‘中国人民

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关于。建立人民司法制度”的规定，各县先

后建立人民法庭和人民法院，运用审判武器．结合党和政府各项中

心工作和社会改革运动，主动配合剿匪，反霸、减租遇押等斗争，发

动群众，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，严厉惩处土匪、特务、恶霸、反动党

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犯5067人．保卫了“镇

反”和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． ，

1952年11月，遵照中共中央。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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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”的指示，全区法院系统，在地、县委的领导下，成立司法改革

领导小组和司法改革办公室，随即开展司法改革运动，对旧观念、

旧衙门作风的流毒进行彻底的批判；清理旧司法人员，补充新生力

量，纯洁司法队伍，检查纠正错判案件，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

等。三年中，全区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参加“土改”、“镇反”、。三反“

(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对官僚主义)、“五反”(反行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

偷工减料、反盗骗国家财产、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)和建立新的婚

姻制度等社会改革运动，依照政策和法律、法令，开展审判活动，共

审结刑事案件5622件。．特别是处理民事案件，实行巡回法庭审判

活动，采取据点传讯与跑圈相结合，乡乡巡回与就近审判相结合等

方式，共审理民事案件12316件．对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，维护社

会秩序，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，起到了积极作用，使全区的审判工

作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。 ，

1953年～1956年，这一时期，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

经济建设和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。为了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

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，国家制定了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)及其他重要法规。全区人民法院认真

贯彻执行法律规定的各项审判原则和程序制度，以公开审判为中

心内容，推行人民陪审、回避、辩护、台议、上诉等司法制度和审判

程序，严格依照宪法等法律规定，审结刑事案件16429件，调处民

事案件28525件．1955年，各县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律规定，选举

产生了各县人民法院院长，并分别建立审判委员会．这年，全区贯

彻执行中央第二次“镇反”指示，各县先后成立了政法联合办公室

或“镇反”审判组，统一调配力量，全区组织审判干部42名(法院

27名，公安15名)，以后随着“镇反”运动的深入发展，又扩大到6t

名(法院33名、公安21名、柱察院8名、其他部门2名)．这次“镇

反”着重打击那些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．在

审判中，贯彻。少杀长判”的原则，判处反革命犯291人．1956年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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